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天弘创业板新能源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更新业绩比较基准相关内容

并相应更新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的公告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业绩比较基准指引》要求，天弘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对天弘创业板新能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场内简称：创业板新能源 ETF 天弘，基金代码：159190，以下简称“本基金”）

业绩比较基准的设定原因、要素基本信息、计算方法、管理投资偏离业绩比较基

准的定性或定量方法、未来可能变更业绩比较基准的情况和程序等内容进行补充

说明，并相应更新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 

一、更新内容 

本基金《天弘创业板新能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

下简称“《基金合同》”）“第十四部分 基金的投资”“五、业绩比较基准”小

节更新后内容如下：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标的指数收益率，即创业板新能源指数收益率。 

1、业绩比较基准设定的原因 

本基金为股票型 ETF，采用完全复制法跟踪标的指数，以标的指数成份股、

备选成份股（含存托凭证）为主要投资对象，紧密跟踪标的指数，追求跟踪偏离

度和跟踪误差的最小化。 

本基金的标的指数为创业板新能源指数，因此相应选取创业板新能源指数作

为基准要素，同时将创业板新能源指数的基准要素权重设置为 100%。 

综上，本基金选取的业绩比较基准与基金投资目标、投资范围、投资策略、

投资比例限制相匹配。 

2、业绩比较基准要素的基本信息 

创业板新能源指数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发布，指数代码为 399266，具

体信息详见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网站，网址：https://www.cnindex.com.cn/。 

3、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计算方法 

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计算方法以每日收益率为基础，以时间加权为

计算原则。 



4、管理投资偏离业绩比较基准的方法 

本基金采取完全复制策略，即按照标的指数的成份股构成及其权重构建基金

股票投资组合，并根据标的指数成份股及其权重的变动进行相应调整。在因特殊

情形导致基金无法完全投资于标的指数成份股时，本基金可采取包括成份股替代

策略在内的其他指数投资技术适当调整基金投资组合，以达到紧密跟踪标的指数

的目的。正常市场情况下，本基金力争日均跟踪偏离度的绝对值不超过 0.2%，年

化跟踪误差不超过 2%。如因标的指数编制规则调整或其他因素导致跟踪误差超

过上述范围的，本基金将采取合理措施避免跟踪误差过大。 

5、未来可能变更业绩比较基准的情况和程序 

如本基金标的指数变化，则业绩比较基准中的标的指数将相应调整。业绩比

较基准的调整根据标的指数的变更程序执行。若本基金调整业绩比较基准的要素

权重，本基金将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履行相关程序。 

未来若出现标的指数不符合要求（因成份股价格波动等指数编制方法变动之

外的因素致使标的指数不符合要求以及法律法规、监管机构另有规定的情形除

外）、指数编制机构退出等情形，基金管理人应当自该情形发生之日起十个工作

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并提出解决方案，如转换运作方式、与其他基金合并或者

终止基金合同等，并在 6个月内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进行表决，基金份额持

有人大会未成功召开或就上述事项表决未通过的，本基金合同终止。 

但若标的指数及业绩比较基准变更对基金投资无实质性不利影响（包括但不

限于编制机构名称变更、指数更名等），基金管理人可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变更标

的指数和业绩比较基准并及时公告。 

自指数编制机构停止标的指数的编制及发布至解决方案确定期间，基金管理

人应按照指数编制机构提供的最近一个交易日的指数信息遵循基金份额持有人

利益优先原则维持基金投资运作。” 

 

二、重要提示 

1、《基金合同》的上述修改系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业绩比较基准

指引》作出，且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结合本基金《基金合

同》的约定，本基金更新上述业绩比较基准相关内容不需要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 

2、根据《基金合同》更新内容，本公司同时对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中业绩

比较基准的相关内容进行更新。 

3、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www.thfund.com.cn）查阅本基金更新后的法

律文件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986-8888）获取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前应认真阅读基金

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